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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包括總則、物權、親屬與繼承編)》
一、甲向乙電信公司申請行動電話服務，雙方約定：「限制退租期間為30個月，30個月期間限選

用1399型以上4G手機方案資費，如違反專案資費之規定或退租或被銷號時，申請人應支付乙

電信公司終端設備補貼款新臺幣（以下同）2萬元，並按比例逐日遞減。」嗣因甲於未滿合

約限制期間即未依約繳納電信費，亦未至門市辦理終止租用手續，迄至民國（以下同）104
年1月16日視為終止行動電話服務契約。乙電信公司於109年2月1日對甲起起訴訟，請求給付

補貼款2萬元。甲在法院開庭時，主張本件時效已經消滅，故無須給付電信公司費用，是否

有理由？（30分） 

試題評析

本題具有一定之難度，考生須先討論關於雙方約定之「終端設備補貼款」性質究屬「商品之代

價」或「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後，始得確認適用之時效為何，然若考生無法想到兩說，

但仍有論述到「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並將論述內容及理由論述清楚並具相當邏輯性，

亦應可得一定之分數。(可參閱109年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號)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民法講義》第一回，倪律編撰，頁65~67。

2.《高點‧高上民法講義》第二回，倪律編撰，頁41~42。

3.《高點‧高上民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倪律編撰，頁66~68、84~85。

答： 
(一)甲乙就「終端設備補貼款」之約定性質應屬民法第250條「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故乙於民國(以

下同)109年2月1日起訴請求，仍未罹於時效，甲之主張無理由，說明如下：

1.依民法第127條第8款規定，商人所供給之商品之代價，因屬日常頻繁之交易內容，其請求權之消滅時

效為2年。另就民法第250條規定，當債務不履行時，雙方當事人自得約定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

而此條並未對於違約金為時效消滅期間之特別規定，故應回歸適用民法第125條，消滅時效期間即為15

年。本題中，乙電信公司係依約向甲請求給付終端設備補貼款2萬元，故自應先行探討雙方針對此終

端設備補貼款之約定，其性質究為「商品之代價」或「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始得確定應適用

之消滅時效期間為何。

2.關於此爭議，有論者認，民法第127條第8款所謂之「商品」，若於技術上已能加以控制支配且於日常

生活上已普遍使用，即便屬有體動產以外之能源，倘具有頻繁交易且須從訴確定之必要，自屬本條之

「商品」，而電信業者提供之行動通信網路系統即屬上開得認定為本條「商品」之能源，且此補貼款

又屬消費者因同意綁約一定期間而減免之電信費差額或電信設備優惠價差，實質上應屬乙電信公司販

售商品之代價，故消滅時效期間應為2年；另有論者認，此補貼款乃係消費者違約時始產生，非屬日

常頻繁交易所生，與民法第127條第8款規定之立法意旨有間，且電信公司所提供之商品乃電信服務，

代價應為電信費，補貼款依其契約條款之目的，應係電信公司為限制消費者於短時間內隨意終止契約

或累計已繳納電信費金額不多，使電信公司賺取的電信費利益可能低於其低價出售或贈與手機之成本

而受有債務不履行之損害，於事前約定若出現前開情形時，消費者應補償一定之金額，性質上應屬

「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約金」，故應適用民法第125條規定之15年消滅時效。

3.本文以為，此終端設備補貼款究應如何定性，仍應先依民法第98條規定探求雙方真意，而觀題示，甲

乙雙方約定之內容既為：乙限制甲於期間內不得提前退租，若發生退租、違反資費規定或被銷號之情

形時，應賠償2萬元等情，顯見甲乙雙方即係針對甲可能會有之違約行為而造成乙之損害總額，先行

於契約中為約定，故當甲違約時即須賠償乙之損害，此終端設備補貼款自應屬「賠償總額預定性之違

約金」之約定，故其時效期間即應適用民法第125條15年之規定，而甲係於104年1月16日發生違約之行

為，時效起算應自斯時起算15年，乙於109年2月1日起訴請求，仍未罹於時效，故甲之主張無理由。

二、甲、乙、丙3人於父丁死亡後，在民國（以下同）112年2月1日依法繼承3百坪A土地（下稱A
地），惟丁生前自80年1月1日與好友戊訂定未定有期限契約，將前揭所有A地設定地上權予

戊，現甲、乙、丙對A地應繼分各三分之一，其中丙以當事人向法院起訴請求甲、乙、丙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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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與戊之地上權，依法有無理由？（40分） 

試題評析 
本題具有一定之難度，考生須先了解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內容並確認該條有無溯及既往之規定

後，討論關於終止地上權之行為，究屬民法第828條第3項「其他權利之行使」或民法第821條
「回復所有權之行使」。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民法講義》第三回，倪律編撰，頁29。 

2.《高點‧高上民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倪律編撰，頁124。 

 

答： 
(二)丙得依民法第831條準用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規定，單獨向法院請求終止A地之地上權，說明如

下： 

1.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者，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請求，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

築物或工作物之種類、性質及利用狀況等情形，定其存續期間或終止其地上權。本題中，雖丁戊對於

戊享A地地上權之未定期限契約，係於民國80年間訂立，而本條係於99年始修正增訂，本應無適用之

餘地，然因民法物權編施行法關於本條有溯及既往之規定，故本題自有適用本條之規定，先予說明。 

2.惟關於此未定期限之地上權契約係由甲乙丙三人共同繼承，故甲乙丙就此地上權契約應屬公同共有關

係，丙得否僅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即有疑義，否定說認，地上權之終止，於公同共有關係時，應屬

公同共有之權利行使，應依民法第831條準用民法第828條3項規定，得全體共有人同意後以全體共有人

為原告，始得提起；惟審酌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之乃係為促進土地利用而達到經濟效益最大化之目

的，且共有人其中一人提起亦屬有利於全體共有人之行為，而民法第821條亦有規定，各共有人對於

第三人，得僅以自己名義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故於終止地上權之情形時，應解釋為回復所有權之行

使，較符合民法物權編訂立之目的，故應依民法第831條準用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規定，得由公

同共有人其中一人向法院提起訴訟，本文從之。 

3.本題中，雖甲乙丙對於此地上權係屬公同共有關係，然依題示，實未見甲乙對於丙之起訴為反對意

見，且丙之行為有利於全體共有人，亦可達成民法物權編促進土地利用而達經濟效益最大化之目的，

應解釋為屬於民法第821條本於回復所有權之行使，故依民法第831條準用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規

定，丙自得以自己名義向法院起訴並請求終止戊之地上權。 

 
三、因失智症、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人，若未受輔助宣告，而意識清楚、

對答如流，其為遺囑公（認）證之請求，公證人應否受理？（30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對於輔助宣告之人的行為能力為何及民法第15條之2對於受輔助宣告之人遭限制自為

法律行為之理解，並同時應理解民法中關於遺囑能力之規定，屬綜合型考題，考生若能分列正

反兩說，並將自己所採見解之理由詳述，應可得不錯之分數。(可參閱103年公證實務研討會第1
案提案內容)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民法講義》第一回，倪律編撰，頁14~15。 
2.《高點‧高上民法講義》第四回，倪律編撰，頁117。 
3.《高點‧高上民法總複習講義》第一回，倪律編撰，頁47、151。 

 

答： 
(一)公證人應得受理，惟受理時公證人仍得依事實認定是否具遺囑能力，說明如下： 

1.遺囑之作成乃屬單獨行為，民法上亦對於遺囑作成之方式採要式性，若違反相關之規定，即屬無效。

其中關於遺囑能力之規定即規範於民法第1186條：非無行為能力而年滿16歲之人，具有遺囑能力。換

言之，遺囑能力並非以具有行為能力為認定，僅須達一定年紀且非無行為能力人，即具有遺囑能力。

故本題即應討論，因失智症、智能障礙或精神疾病，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人，是否具備遺囑能力？ 

2.有論者認，遺囑行為屬較慎重之身分行為且往往涉及重大財產處分行為，而因失智症、精神障礙或心

智缺陷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人，於外觀上不一定容易查之，且此等人通常識別能力較民法規定得作

成遺囑之16歲人之心智年齡為低，自有保障其財產上權益之必要，故採否定見解；惟本文認，觀民法

第1186條僅規定，非無行為能力人，只要年滿16歲，即具有遺囑能力，而即便是受輔助宣告之人，亦

非無行為能力人，且民法第15條之2第6款亦未將作成遺囑列為應經輔助人允許始得為之的情形，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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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輔助宣告人尚毋庸經輔助人同意即得為遺囑之作成，未受輔助宣告之人即便因失智症、精神障礙或

心智缺陷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人，然於其意識清楚、對答如流之情形下，更應肯認其具有遺囑能

力，公證人自應受理之。 

3.從而，本題中，該人雖因失智症、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然其並非無行為能力

人，且其意識清楚且對答如流，顯無民法第75條同為無行為能力人之情形，應肯認其具有遺囑能力，

公證人應受理之。至於受理時應如何判定該人是否具遺囑能力，屬事實認定問題，併予敘明。 

 

 


